
臺南市六信高級中學 113學年度第 1學期僑生專班收費明細表(新臺幣) 

     
收費項目 

    
 
科別 

學費 雜費 
實習實

驗費 
工具、專業服

裝(三年)及 

書籍費(一學

期) 

代收代

辦費 
住宿費 

膳食費

(中餐) 
居留證 僑保 體檢 健保 

應收金額總計 

一學期 一學期 一學期 一學期 六個月 三個月 一年 半年 一次 半年 

僑餐三 25,400 2,525 1,980 5,300 700 8,244 3,127 500 0 0 2,478 24,854 

僑資三 25,400 2,525 1,980 1,600 700 8,244 3,127 500 0 0 2,478 21,154 

僑資二 25,400 2,525 1,980 2,300 550 8,244 3,127 500 0 0 2,478 21,704 

僑烘二 25,400 2,525 1,980 5,100 550 8,244 3,127 500 0 0 2,478 24,504 

僑資一 25,400 2,525 1,980 1,000 1,250 8,244 3,127 500 580 1,670 0 20,876 

僑烘一 25,400 2,525 1,980 4,000 1,250 8,244 3,127 500 580 1,300 0 23,506 

備註 

一、依僑務委員會及教育部國教署規定每學期申請相關學費(25,400元)、清寒助學金補助。 
二、依據教育部 113年 7月 16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135402789B號、113年 8月 5日臺教授國部字 1135402788A

號函規定辦理。 
三、依據食品衛生法規定，餐旅(飲)管理科(建教)進公司前必須做供膳檢查(1.AB 型肝炎、2.梅毒血清 3.傷寒

檢查 4.副傷寒檢查 5.肺結核檢查)，故若在體檢時檢驗出法定傳染疾病及本國餐飲從業人員規定之疾病者，
請勿報考餐旅(飲)科別。 

四、備註：以下為代辦費、專業服裝器具、書籍費收費細項。 
1.代收代辦費： 
(1)學生平安保險費 200元、班級費 50元、家長會費 100元。  
(2)冷氣機維護費 200元。 
(3)一年級新生：皮鞋 700元。 
(4)三年級學生畢業照：150元。 
 



 

 

2.材料工具類： 
(1)僑烘一:2,000元、廚師服(套)1,000元。 
(2)僑烘二:2,900元。 
(3)僑餐三:4,300元。 

3.書籍費： 
  (1)僑資三：1,600元。 
  (2)僑餐三：1,000元。 
  (3)僑烘二：2,200元。 
  (4)僑資二：2,300元。 
  (5)僑資一：1,000元。 
  (6)僑烘一：1,000元。 

五、住宿費: 
  1.住宿費每月收費為基本工資 5% ，113年基本工資為 27,470元。 
    註:(27,470*0.05=1,374)*6 個月=8,244元。 
六、營養午餐費: 
 1.僑生班以 59日計，每餐 53元，總計 3,127元。 
七、依據本校招生獎勵辦法，113學年度新生免收服裝費(含冬、夏季制服及運動服各乙套)。 
八、代辦物品於開學後發给，以上各項收費多退少補。 

                                                             


